附件1
□房屋建筑工程类
□其他工程类


济南市房屋建筑工程工法申报书




工法名称：   

申报单位：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
填 写 说 明
[bookmark: _GoBack]
1.“申报单位”栏：应为工法的主要完成单位。
2.“类别、方向、具体应用”栏：在对应子项前划“√”。“具体应用”选择其他项时应在横线处注明应用内容。
3.“主要完成单位”栏：填写内容应与“申报单位意见”栏中签署意见的单位一致。
4.“联系人”：指牵头申报单位联系人。
[bookmark: OLE_LINK1]5.“主要完成人”栏：由1家企业申报，最多填写5人；2家单位联合申报（建筑业企业应为第一完成单位），最多填写7人。主要完成人应按照贡献度顺序先后署名，其中第一完成人应为建筑业企业人员，个人社保应与申报主体一致。申报技术质量方向的工法主要完成人中至少有2人从事一线技术质量管理工作；申报施工安全方向的工法主要完成人中至少有3人从事一线安全管理工作。
6.超过有效期的市优秀工法重新申报，其关键技术应有所创新，具有较高先进性、推广应用价值。
7.“工法应用工程情况”栏：需经过2项及以上省内已竣工的工程实践应用。本市注册的企业，工程应用可有1个在省外。外地注册的企业，工法开发依托工程项目至少有1个在本市。
8.工法关键技术涉及有关专利的，应注明专利号、专利权人。
9.“开竣工时间”是指该工法应用的工程实际开工（开工报告）和完成竣工验收或交工验收（除房屋建筑、市政工程之外的其他工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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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作为申报主体，信用信息符合《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有关规定，此次市级工法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有效，要件齐备，知识产权清晰且主要完成人经我单位内部公示无异议，如有虚假，我们愿接受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理。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1（盖章）       申报单位2（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法
名称
	

	类别
	房屋建筑工程类其他类

	方向
	技术质量施工安全

	具体应用
	囗地基与基础；囗主体结构；囗钢结构；囗装饰与屋面； 囗水电与智能；智慧建造；消防施工 ；

安全综合管理；文明施工；模板支架、脚手架；基坑工程；    高处作业；施工用电；起重机械与吊装工程；智慧工地；施工机具；现场防火扬尘防治  

工业安装；囗生态环保；其他（应注明）

	主要
完成
单位
	单位名称1
	

	
	社会信用代码
	

	
	施工企业资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2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资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
完成
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应用
工程
情况
	工程名称
	1.

	
	开竣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
	

	
	工程名称
	2.

	
	开竣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
	




	工法关键技术
名称与审定时间
	

	工法关键技术
获科技成果奖励情况
	

	工法关键技术
获专利号、专利权人
	

	工法形成
企业技术标准情况
	

	原工法名称、完成单位、国家或省、市级工法批准文号及工法编号
（重新申报的填写）
	



	工法内容简述（含特点及创新）



（可加附页）


	关键技术及保密点




（可加附页）

	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水平比较）




（可加附页）


	工法应用情况及应用前景




（可加附页）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节能环保效益




（可加附页）

	申报单位意见 ：          联合申报单位意见；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如本工法在本年度公布为市级典型工法，工法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关键技术（同意/ 不同意）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公开推广运用。

注：请在打“√”，不填写视为放弃。

	涉及他方知识产权的无争议声明书

	本工法完成单位在此声明：
1.本工法及完成人在研发完成及应用过程中的所有工作成果，其所有权无争议地属于声明单位。
2.声明单位与本工法的主要完成人以及任何第三方不存在任何与本工法有关的权属争议。
3.本工法所涉及专利，按“专利权人授权声明”处理。
以上事项如发生产权争议，由声明单位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单位1：（公章）      声明单位2：（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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